宏宇新材料公司无碳剂技术规格书
本着平等互利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乙方供给甲方的无碳剂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宏宇新材料公司生产基本条件 
适用宏宇新材料公司板坯普碳、低合金、CSP中高碳钢，低碳钢以及超低碳钢种。
2、技术要求 
2.1 无碳剂使用过程中不结块、铺展性好、熔化性能良好，具体理化指标参照下表：
	名称
	C
	Al2O3
	碱度
	H2O

	无碳覆盖剂
	≤5%
	≤10.0
	≥1
	≤0.5


2.2 无碳剂包装：每袋单重 10kg，包装袋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、产品用途类别，包装完整、无破损；
2.3 外观质量标准：无受潮结块，无异物，色泽均匀，无明显差异；粒度均匀，粉末少；
2.4 低碳钢平均增碳量小于0.0015%（成品碳含量-出站碳含量）
2.5覆盖剂加入后，覆盖剂高温遇热后迅速在炉渣表面铺展覆盖开，提高炉渣补缩能力，形成轻质保温绝热层，达到良好的保温性能。
2.6 每批次到货，产品应提供相应质保书，证明其符合产品技术规范；
2.7 产品保质期：一年；
2.8 根据产品的使用情况，乙方应进行技术分析及产品质量和工艺措施的持续改进。
3、考核条款 
3.1 在正常的使用、操作条件下，经双方确认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发生生产及各类事故，乙方赔偿事故直接损失。
3.2 无碳剂包装、外观质量、使用性能不满足技术要求时，严禁使用，
并等量赔偿。
4 其他 
[bookmark: _GoBack]4.1本协议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2026年3月 11日 09时-12时通过电话方式商定。 
4.2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，不得将签订主体、时间、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。
4.3此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，一份作为相应采购合同附件，自签定之日生效。


甲方：酒钢集团甘肃宏兴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